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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承诺函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一、承诺函的内容 

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林弟

先生、董事李忠人先生、董事张勇先生、董事季歆宇先生发来的《承诺函》，为

解决公司与恒大集团及其成员企业逾期票据问题，做出承诺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公司与恒大集团及其成员企业此前存在业务往来，恒大集团及其成员企

业向公司购买防水卷材、涂料等产品。近期，因恒大集团及其成员企业资金周转

困难，出现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未兑付情况。 

2、截至 2021年 10月 22日，公司应收恒大集团及其成员企业的应收账款及

应收票据余额合计 18,832.72万元。其中应收账款余额 1,039.58万元，已到期

未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为 14,909.72万元，未到期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 2,883.42

万元。 

为切实保障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,本人承诺：未来如果公司与恒大集团

及其成员企业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在2022年12月31日前无法足额兑付，由此造

成的资产减值损失由我个人承担，并在2023年-2025年分期支付，每年支付比例

为实际损失金额20%、30%和50%，支付时间为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60个工作日内，

资金来源于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股权分红及其他财产性收入。 

二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、截至目前，实际控制人钱林弟先生、董事李忠人先生、董事张勇先生、



董事季歆宇先生财务状况良好，不能履约风险较小。如不能如期履约，钱林弟先

生、李忠人先生、张勇先生、季歆宇先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2、该承诺行为可能涉及关联交易，如后续进入实质履行环节，公司将召开

董事会或股东会履行关联交易的程序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本次承诺行为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情形。 

4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

载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，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1年 10 月 23日 

 

 


